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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觀光署 函
地址：106433 臺北市忠孝東路4段290號9
樓
聯絡人：黃怡平
聯絡電話：02-23491500　分機：8421
傳真：02-27717036
電子郵件：lydiah@tbroc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8日
發文字號：觀國字第1121006445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tad-documentap.tad.gov.tw)以文號：

1121006445及認證碼：A5F10F63EA下載附件檔案

主旨：檢送「交通部觀光局加速擴大吸引國際觀光客方案獎助旅

行業招攬境外旅遊團體實施要點」部分修正規定，請周知

各所屬旅行業者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要點部分修正規定業於112年9月8日刊登公報，主要修

正如次：

(一)獎助之旅遊期間與申請期限及應附文件。（修正規定第

三點） 修正如下：

１、旅遊期間全部於本要點生效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四

年六月 三十日者得申請本要點獎助(原為至一百十二

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)。

２、每團於旅遊團體入境三個工作日前至本局指定系統申

請(原為 出發日十個工作日前須申請)。

３、因應五月中旬業已全面改為至線上系統申請，修正為

「...至 本局指定系統申請」，並刪除附件「獎助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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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表」表單(原為 附件一)。

(二)獎助團數限制及獎助金額基準。（修正規定第四點）修

正調整申請團數上限為以每年度計算，並調高每一申請

單位每月獎助團數為七十五團，至該年度用罄為止。爰

此，修正為「...一百十二年度以申請六百團為限，一百

十三年度以申請九百團為限，一百十四年度以申請四百

五十團為限...」。

(三)申請單位申請撥款期限及應檢具之文件。（修正規定第

五點）

１、款次變更：因應本獎助申請系統業於五月中旬建置完

成開放業 界申請使用，原附件二表單爰配合刪除。

２、行程證明規定增加「第四點」規定，以臻完備。另有

關原「保 險證明」修正為「旅行業責任保險保單」；

原「住宿證明」修 正為住宿合法旅宿證明，並刪除

「搭機證明」，俾利執行。

３、原附件三(國內接待旅行業切結書)爰修正為附件一；

原附件四。

４、(國內接待旅行業領據及境外組團旅行社領據)爰修正

為附件 二。

(四)國內接待旅行業與境外組團旅行社獎助金額比例。（修

正規定 第六點）

１、現行規定係由觀光局直接匯撥款項至境外組團旅行

社，修正為先統一匯撥至國內接待旅行社 由其匯款至

境外組團旅行社。

２、境外組團社領據(附件二)由國內接待旅行社提供觀光

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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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，領據文字併予配合修正。

二、檢送本次修正規定(含附件)、發布令暨總說明如附，請周

知各所屬業者。

三、本案委託機構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受理洽詢專線：(02)

2717-7919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、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旅行
業品質保障協會、社團法人台灣入境旅遊協會、台灣國際觀光產業發展協會

副本：

90





交通部觀光局加速擴大吸引國際觀光客方案獎助
旅行業招攬境外旅遊團體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
規定

一、 交通部觀光局(以下簡稱本局)為執行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

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，鼓勵我國旅行業與境外合法設

立之組團旅行社合作招攬境外旅遊團體，促進國際旅客入境臺灣，

儘速恢復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前來臺旅客人次水準，達成年度國際

旅客來臺目標人次，爰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 我國立案綜合旅行業或甲種旅行業（以下簡稱申請單位)，與境外

當地國合法設立之組團旅行社合作，促進非本國籍旅客所組成之旅

遊團體來臺旅遊，行程達三日二夜以上者，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獎

助。

三、 符合前點規定之申請單位，其旅遊期間全部於本要點生效日起至中

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三十日者，得申請本要點獎助，每團於旅遊

團體入境三個工作日前至本局指定系統申請。但本局得視預算支用

情形，提前公告停止獎助申請。

四、 申請單位就每一旅遊團體獎助限申請一次，且不得與本局其他獎

(補)助方案重複申請。一百十二年度以申請六百團為限，一百十三

年度以申請九百團為限，一百十四年度以申請四百五十團為限。獎

助金額，依下列組團人數及行程日數規定：

(一)四人至七人:新臺幣五千元；其行程七日六夜以上者，提高至

        新臺幣一萬元。

(二)八人至十四人:新臺幣一萬元；其行程七日六夜以上者，提高

    至新臺幣二萬元。

(三)十五人至四十九人:新臺幣二萬元；其行程七日六夜以上者，

    提高至新臺幣三萬元。

(四)五十人以上:新臺幣四萬元；其行程七日六夜以上者，提高至

    新臺幣五萬元。

五、申請獎助經本局審核同意者，申請單位應於旅遊團體離臺之次日起

1



一個月內，檢具下列文件至本局指定系統申請撥款:

(一)符合第二點與第四點規定行程證明，與依各旅遊團原提人數之

旅行業責任保險保單及住宿合法旅宿證明。

(二)外籍旅客名單：須含姓名、國籍、護照號碼（或入臺簽證號碼

    等足資證明旅客身分之基本資料，如因當地法律規定限制無法

    提出者，得提出相關證明後免附）。

(三)國內接待旅行業切結書（詳附件一)。

(四)國內接待旅行業領據及境外組團旅行社領據（詳附件二)。

六、申請撥款經本局審核同意者，獎助金額由本局以新臺幣撥付全額至

申請單位提供之帳戶，並由申請單位撥付全額之百分之六十至境外

組團旅行社。

七、申請單位所提申請，不符本要點規定者，本局應予駁回；其得補正

者，得通知限期補正，屆期未補正完全者，應予駁回。

八、申請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本局得不予獎勵或補助；已核定或核

撥獎勵或補助者，得撤銷或廢止之，並得視情節輕重以書面行政處

分令其返還各該獎勵或補助之全部或一部：

    (一)以詐欺、賄賂、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獲得獎助。

    (二)申請文件、資料隱匿或虛偽不實。

    (三)申請項目已依其他法令規定獲相同性質之獎勵、補助或補貼。

    (四)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本局派員查核獎助之執行情形。

    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所定情事之一者，本局得對該申請單位

停止提供本局及所屬機關之各項獎(補)助三年。

九、本局辦理經費申請、審查及核銷作業，得委由相關機關、法人或公

協會協助辦理相關事宜。

2



附件一

國內接待旅行業切結書

本公司（　　　　　　　旅行社）已據實依

「交通部觀光局加速擴大吸引國際觀光客方案獎

助旅行業招攬境外旅遊團體實施要點」規定，填

寫申請表並檢具相關文件，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

法律責任，並依前揭要點規定辦理。

旅行社名稱：

公司負責人簽章：

旅行社印章：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1



附件二
國內接待旅行業領據

茲領到交通部觀光署辦理「交通部觀光局加速擴大吸引
國際觀光客方案獎助旅行業招攬境外旅遊團體實施要點」獎
助金額計新臺幣○○○元整。

    此據

交通部觀光署

申請單位：○○○○○○

負責人：

會計：

經辦人：

統一編號：○○○

地址：

撥款銀行：○○銀行○○分行(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如後

附)

帳號：○○○

戶名：○○○○○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1



境外組團旅行社領據

茲領到___________旅行社代為撥付交通部觀光署辦理

「交通部觀光局加速擴大吸引國際觀光客方案獎助旅行業招

攬境外旅遊團體實施要點」獎助金額計新臺幣○○○元整。

    此據

交通部觀光署

 申請單位：○○○○○○

負責人：

會計：

經辦人：

法人登記編號：○○○

地址： 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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